
沈阳市房产局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

（2023 年度）

为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结合省、市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中央和省级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2023 年度沈阳市房产局生态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状》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际,制定了沈

阳市房产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

一、市房产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

(一)负责制定淘汰和改造民用燃煤供热锅炉相关鼓励

政策和年度计划；督促协调各地区实施民用燃煤供热锅炉淘

汰和改造工作。2023 年计划淘汰和改造建成区 35 吨/小时及

以下民用燃煤供热锅炉 8 台。

(二)推进清洁取暖项目建设，2023 年计划完成清洁能源

项目 9 个。督促协调各地区实施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工作。

（三）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制定《沈阳市 2023-2024 年度

采暖期错峰启炉供热实施方案》，负责督促各区进行错峰起

炉供热工作。

（四）配合做好供热行业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及低排放

区管控工作。

（五）严格落实房屋征收拆除拆除交接制度，加强国有

土地房屋征收阶段现场扬尘管理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二、领导班子成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



(一)局长工作职责

1.履行本单位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本单

位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负有全面领导责任。认真学习党中央、

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指

示精神，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对口行业管理部门

的具体要求，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2.组织本单位党组理论中心组及时学习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重要论述、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及绿色发展等内容，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本单位重点工作。

3.领导、统筹协调本单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年组织

党委(党组)或局长(主任)办公会议每年至少 2次研究部署推

进本单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及时组织研究解决生态环境突

出问题。

4.组织制定本单位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清单，细

化落实责任领导、责任部门、责任人，并定期检查考核，督

促本单位认真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5.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大检查、专项整治等工作，推

动加强高素质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生

态环境保护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压实部门监管责任。

6.严格生态环境保护红线，推动构建生态环境风险分级

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依法领导和组织生态



环境应急救 援及信息公开等工作。

7.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绩效考核评估的重要内容，严格

生态 环境目标考核和奖惩兑现，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

显著成绩的 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8.研究部署其他生态环境保护事项。

（二）分管领导工作职责

分管领导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直接责任人，负责督促调度

各项工作，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

三、内设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

(一)共性职责

1.认真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生态 环境保护相关重要论述、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及绿色

发展等内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市

委、市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2.按照“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生

产经 营必须管环保”的要求，健全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责任制，履行本处室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

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负有全面责任。每年至少专题研究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 2 次。

3.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相关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

计划，从行业规划、法规标准、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和支持



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

4.积极支持配合生态环境问题调查处理工作，认真落实

调查 处理意见，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5.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个性职责

1.发展中心供热部工作职责

（1）坚决贯彻落实局党组、局长以及分管副局长指定

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负责制定淘汰和改造民用燃煤供热锅炉相关鼓励

政策和年度计划；督促协调各地区实施民用燃煤供热锅炉淘

汰和改造工作。

（3）制定清洁能源项目资金补贴管理办法。督促协调

各地区实施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工作。

2.征收办工作职责

（1）坚决贯彻落实局党组、局长，以及分管副局长制

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按照《沈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现场扬尘管控

实施方案》责任分工，指导各地区房屋征收部门配合建设部

门严格落实国有土地房屋征收拆除交接制度。

（3）督导各地区做好国有土地房屋征收阶段扬尘管控

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有关工作。


